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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許多爭議，家長、考生無所適從不說，還造成高分落榜、低分上了高排名學校的亂象，

引起社會一片撻伐。經過將近一年時間，又傳出十二年國教升學制度將再度變革的消息，

日前曝光的教育部「十二年國教五年精進計畫」草案中，規劃免試入學採計會考成績比例

將大幅減低，一○八學年起，高中職免試入學擬完全改成申請分發入學，升學比序甚至將

完全不採計會考成績，改為採計在校學習領域成績及其他志工服務等超額比序項目，且可

加權比重，實際操作模式將由各就學區自行訂定，大方向是使會考和升學脫鉤，回歸學力

檢測。新作法的第一批適用對象將是目前就讀小五的學生。 

三、教育政策一改再改已經改了許多年，未來若將會考成績與升學脫鉤，完全改採在校成績，

家長團體對此表示更大的疑慮，認為會讓原本只要在三年級時作一次競爭，變成三年期間

每次考試都要競爭，這些國中生將從一入學便感受到升學壓力，非但沒有達到降低升學壓

力的效果，反而更沉重；而會考若與升學脫鉤，將變成徒具形式的考試，學生應考意願與

心態將備受考驗。此外，若將升學的決定權掌握在國中三年的老師手中，那麼老師給分的

公平性便成為不可避免的問題；臺灣原本就存在城鄉差距，學生素質不一，若要公平，除

非每次段考都採用同一套試題，否則就難以公平公正地評量出所有學生的程度，但是統一

試題又會衍生出適性發展的問題，如何取得平衡也是一大考驗。當初推行十二年國教，便

因為對老師給分的不信任而完全排除在校成績，如今則朝完全採計在校成績發展，讓人感

覺教育部是不是在走回頭路？ 

四、臺灣多年來的教育改革，目的都希望減少學生的升學壓力，但以結果來看，每一次都適得

其反。學生的考試科目、次數不減反增，原本不再升學評比範圍的扶助弱勢、適性輔導、

生活、服務、幹部、社團、競賽、證照等，全成了比序評比的項目，這麼多的項目，學生

、家長、老師的壓力如何減少得了？教育部雖然標榜要依照「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」

二○○○年四月「達喀爾行動綱領，全民教育：實現我們集體的承諾」所說的「教育的發

展應由菁英教育轉向全民教育，且應從基礎教育全民化邁向中等教育全民化」。我們也希

望下一代都能享有充分的受教權，但是出爾反爾、缺乏完整配套的教育政策，非但無補於

教育品質的提升，且是毀壞基礎、動搖國本的行為。 

五、至今沒有實現的，必然有現實因素窒礙難行，那也就不必急於一時，好好從長計議，規劃

完整的配套措施，讓我們的教育朝正確的方向發展，才是國家之福。一次式的考試雖然不

是最好的升學方式，但卻是最公平的方式之一，捨此不由，不僅動輒得咎，學生、家長、

老師更將無所適從；希望慎思。 

（三十四）本院許委員淑華，鑒於台灣鐵路管理局危機多次發生事故，

其處理應變，考驗台鐵的經營能力，建請台鐵能檢討整個處

理過程，提出改善方案與對策，形成廣納諫言，傾聽員工意

見的組織文化，以乘客為主體來思考各項政策與做法，才能



 

 
237

立法院公報 第 104 卷 第 39 期 院會紀錄

期待台鐵會有滿意服務，甚至轉虧為盈之日。爰此，特向行

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火車在固定的路線上行駛，本來最是安全，但因鐵路電氣化之後，速度加快，線路維護困

難度增加，時有民眾甚至牛隻誤闖，事故發生，影響交通運輸，造成旅客不便，也增加台

鐵經營上的困難。此雖歸屬不可抗力，但危機處理是否妥適，仍考驗台鐵的經營能力。 

二、凸顯出台鐵的管理應變能力不足，營運觀念仍然是站在「服務提供者」（service provider）

的觀點，而不是以「服務接受者」（service receiver），即「顧客導向」（customer-oriented

）或「市場導向」（market-oriented）的角度在思考，若不積極改善，翻轉作法，永無轉虧

為盈的一天，影響台鐵與國內交通的長期發展。 

三、台鐵沒有「分享資訊，充分告知」的觀念。沒有「處理重大災變」的標準作業程序（SOP）

，沒有「顧客至上，以客為尊」的觀念，沒有「累積經驗，不斷改善」的能力缺少「溝通

協調，精益求精」的決心。 

四、臺鐵的創建迄今，已有一二五年的歷史，但因一九七○年代之後鐵路電氣化自負成本與人

事退撫制度等累積的龐大債務，加上臺灣交通運輸方式多元化的影響，臺鐵從一九七八年

中山高速公路全線通車以後，帳面上就未再有盈餘，二○○七年高鐵通車開始，年年虧損

超過新臺幣百億元。面對如此嚴峻挑戰，我們希望台鐵能檢討整個處理過程，提出改善方

案與對策，形成廣納諫言，傾聽員工意見的組織文化，以乘客為主體來思考各項政策與做

法，才能期待台鐵會有滿意服務，甚至轉虧為盈之日。 

（三十五）本院許委員淑華，針對美容醫學品質認證制度已積極推廣，

惟尚乏民眾較常接觸之宣傳管道，建請行政院責成所屬加強

宣導以強化民眾認知。爰此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美容醫學品質認證制度已積極推廣，惟尚乏民眾較常接觸之宣傳管道，仍待加強宣導以強

化民眾認知。 

二、為維護美容醫學品質及確保民眾就醫安全，前衛生署於 102 年初委託「財團法人醫院評鑑

暨醫療品質策進會」（以下簡稱醫策會）辦理「美容醫學品質認證」，該認證採醫療院所

自費自願參與，所聘任之醫師需具有部定專科醫師資格，且過去 2 年未發生：(1)因聘僱或

容留未具醫事人員資格者執行醫療業務；(2)執行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不得執行之醫療行為及

禁止使用之藥物；(3)醫療廣告內容虛偽、誇張、歪曲事實或有傷風化等情事被衛生主管機

關裁罰之紀錄等違法情事。經認證通過者，申請低侵入性光電治療或針劑注射治療者，授

與綠色標章，申請侵入性美容手術者，授與粉紅色標章，以利民眾辨認及選擇就醫之參考


